
臺北市民間建築工程剩餘資源運送憑證申請表     申請日期﹕

建 照 號 碼 工 程 地 點

放 樣 勘 驗

核 備 文 號

當地縣市政府

核備收容文號

起   造   人 監 造 人

承   造   人

公司名稱
承造人

負責人姓名 電   話 大小章

開挖專業

營造業 

(擇一勾選)

□同承造人係自行開挖，檢具機具來源或租賃證明及操作人員投保證明以供核實無誤。

□委託專業

 營造業檢具

公會當年度

會員證書

公司名稱 電   話

負責人姓名
營造業登

記證號

清 運 業 者

公司名稱 電   話

負責人姓名
會員

編號

本

次

申

請

名稱
收容場所

管制編號

土質

代碼
工程管制編號

地點 數  量
憑證

張數

名稱
收容場所

管制編號

土質

代碼
工程管制編號

地點 數  量
憑證

張數

名稱
收容場所

管制編號

土質

代碼
工程管制編號

地點 數  量
憑證

張數

剩 餘 資 源 處

理 總 數 量

m3

(請填寫備查之總數量)

第  次申請數量
m3

(請填寫本次申請數量)

累計已領取運

送憑證數量

m3

(含本次已申請數量)

第  次申請領取運

送憑證張數

張

(請填寫本次申請張數)

累計已領取運

送憑證張數

張

(含本次申請張數)

預定出土日期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起至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運送憑證

領取方式
□承造人負責人本人領取  □承造人委託         領取(填寫次頁受委託人資料)

以上所填資料及檢附文件均正確無誤，如有不實承造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此  致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※本申請書應採雙面列印或加蓋承造人大小章騎縫

領取人(負責人本人或受委託人)簽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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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取人聯絡電話：(公司)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

領取日期時間：

受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(以下簡稱本局)因辦理營建剩餘資源管理相關業務，需進行受委託人身分

之核驗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向您進行告知。本局蒐集您的身分證影本目的僅為身份核驗的證據保存，

蒐集之個資類別包括身分證件上所登載之資料(個資法法定類別C001,C003,C011,C021,C023,C064)。您可

依個資法第3條向本局以書面方式，提出相關權利行使之申請。受委託人如無法提供身分證影印本，

本局將無法提供相關業務服務。

(受委託人身分證正面影本) (受委託人身分證反面影本)

以下欄位申請人請勿填寫

值日櫃台 是 否

項

目

申請書是否填妥

放樣核備函文 (若經核准得於放樣前出土項目為處理計畫備查函；

若單純拆照為開工申報書及處理計畫備查函) 影本是否檢附

當地縣市政府核備收容函文影本是否檢附

領取運送憑證受委託人相關文件是否檢附

檢視結果

同意交付列印憑證，並上網查核開通(計畫變更如有留用部分應

一併查核開通)

尚有補正事項，全卷移交轄區承辦人辦理退件

憑證列印 運送憑證編號        號至       號共      張

打孔加密、登錄
由申請人(或委託人)領回運送憑證後，移請轄區承辦

人併放樣核備函文號存查

本件併    年    月   日北市都
建字第             號函存查。


